
正宁榆林子旭辉养殖专业合作社“6·4”
中毒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6月4日14时15分，正宁榆林子旭辉养殖专业合作社发生一起中毒窒息事故，造成2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40万元。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应急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县应急、公安、农业农村、畜牧、纪委监委、工会、周家镇政府相关人员为成员正宁县旭辉养殖专业合作社“6·4”中毒窒息伤亡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深入事故现场和相关单位，采取现场勘验、调阅资料、走访询问、会议讨论等形式，对事故进行了全面调查，查清了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经过、原因，确定了事故性质，提出了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正宁榆林子旭辉养殖专业合作社“6·4”中毒窒息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规冒险作业，行业监管单位、属地政府监管不力造成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事故单位为正宁县旭辉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旭辉养殖场）。旭辉养殖场成立于2020年4月，注册地址为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寺头村，法定代表人为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寺头村村民任朝辉，业务范围为生猪养殖，营业执照等经营资质齐全有效。2022年6月为了扩大经营，又租赁正宁县民丰源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该社为周家镇核桃峪村2017年1月注册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为该村时任村委会主任、现任村支书兼主任杨纪文，业务范围为生猪养殖，注册资金100万元，占地25.33亩，圈舍5栋，每栋圈舍外部设置有两个排污管道检查井，检查井井口直径90公分，井深2米，平时井口用铁质盖板覆盖，办公生活用房7间，年养殖规模8000头，营业执照等经营资质齐全有效，自建成以后一直未投入使用。）闲置场地设施进行生猪养殖，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租期2年（2022年6月30日至2024年6月29日），年租金24万元，明确安全责任由旭辉养殖场负责，对外以旭辉养殖场开展业务。事发时养猪5000头，有工人5人，其中现场负责人1人（任云锋）、饲养员3人、炊事员1人，自经营以来排污管道及检查井一直未发生堵塞现象。
旭辉养殖场接手后未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基础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组织召开了了安全生产相关会议，开展了相关安全检查和培训，安全会议记录、检查记录、教育培训记录、隐患整改台账齐全，配备了防毒面具等安全防护设施。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6月4日上午，旭辉养殖场五号猪圈排污管道堵塞不通。14时5分左右现场负责人任云锋召集饲养员来云鹏、杨恒汉、陈会年3人准备开展维修。任云锋安排杨恒汉去库房取水管准备冲洗猪圈和排污管道，来云鹏和陈会年清理五号猪圈粪便，本人查看五号猪圈排污管道检查井。10分钟后，杨恒汉从库房取来水管时，发现检查井口开着，俯身查看，任云锋已掉入检查井底并已昏迷，发生事故。杨恒汉立即呼叫正在五号猪圈清理粪便的陈会年和来云鹏，并让陈会年去库房取防毒面罩，来云鹏在检查井边看守，本人去寻找救援工具。5分钟后，杨恒汉返回时，来云鹏也掉入检查井内，并已昏迷，再次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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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救援情况
[bookmark: _GoBack]事故发生后，杨恒汉找来一根长铁钩，和陈会年、厨师、送料车司机（饲料厂当天为旭辉养殖场配送饲料车司机）4人合力将任云锋、来云鹏救出检查井，并打电话向任朝辉报告，任朝辉立即拨打120请求救援，并赶赴事故现场，送料车司机又拨打119请求救援。119、120救援人员先后赶到投入救援，紧接着，周家镇政府、县应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县政府分管领导先后赶到现场参与救援。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下设医疗救治、事件调查、社会稳控、善后处置、舆情管控五个工作组，全面开展工作。120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对任某某、来某某进行了抢救，20分钟后宣布救治无效死亡，经县人民医院诊断为沼气中毒死亡。
（二）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杨恒汉电话向旭辉养殖场主要负责人任某某进行了报告，任朝辉拨打120请求救援，送料车司机拨打119请求救援，119接警后向周家镇政府通报了该起事故。周家镇政府分别向县委办、政府办、县应急局、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书面报告。县应急局接报后分别向市应急局和县委、县政府进行了报告，县委、县政府也按规定分别向市委、市政府进行了报告。
四、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经公安部门现场检验检测和鉴定结论，应急管理部门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旭辉养殖场作业现场负责人任云峰（死者1）组织检修时未对检查井进行通风检测，未落实任何防护措施冒险作业，不慎掉入检查井造成中毒窒息死亡；饲养员来云鹏（死者2）接着未落实任何防护措施冒险查看，不慎掉入检查井造成中毒窒息死亡，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旭辉养殖场，事故发生单位，对本企业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足，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未对从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力，安全生产管理缺失，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2.县畜牧兽医中心，作为直接监管单位，对旭辉养殖场安全生产管理和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监管不力，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力，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3.县农业农村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对旭辉养殖场安全生产管理松懈监督不力，对现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4.周家镇核桃峪村村委会，作为村一级组织及正宁县民丰源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所有人，对旭辉养殖专业合作社安全生产管理监管不力，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5.周家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监管政府，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力，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责任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旭辉养殖场，事故发生单位，对本企业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不足，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未对从业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力，安全管理缺失，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负主要责任。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项、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甘肃省安全生产自由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县畜牧兽医中心，行业管理单位，对旭辉养殖场安全生产管理和从业人员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监管不力，行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负主要监管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建议向县农业农村局作出书面检查，由县农业农村局在全系统内通报批评，书面检查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审议通过后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3.县农业农村局，行业主管部门，对旭辉养殖专业合作社安全生产管理松懈监督不力，对现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负重要行业监管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建议向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书面检查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4.周家镇核桃峪村村委会，村一级组织及正宁县民丰源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所有人，对旭辉养殖场安全生产管理监管不力，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负重要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建议向周家镇政府作出书面检查，由周家镇党委对其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全镇通报批评，书面检查经镇党委审议后和约谈记录一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5.周家镇政府，属地管理政府，对旭辉养殖场安全生产管理松懈监督不力，对现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到位，属地政府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负重要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建议向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书面检查经镇党委审议后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二）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任某某，旭辉养殖场现场负责人，对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辨识不足；未告知作业人员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防范措施；有限空间作业前未通风检测，冒险作业，发生事故，负直接领导责任。鉴于其在该起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
2.来某某，旭辉养殖场饲养员，对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辨识不足；有限空间作业前未通风检测，盲目查看，发生事故，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该起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
3.任某某，旭辉养殖场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力，安全管理缺失，未组织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风险辨识，未安排并亲自参与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检查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职责履行不到位，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一条，《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4.张某某，县畜牧兽医中心主要负责人，对旭辉养殖场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检查、安全教育培训监管不到位，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向县农业农村局作出书面检查，县农业农村局对其进行约谈，全系统内通报批评，书面检查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审定后报县政府，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5.路某某，县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人，对旭辉养殖场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检查不到位，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检查缺失，负直接领导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向县农业农村局作出书面检查，书面检查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审定后报县政府，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6.赵某某，县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对旭辉养殖场疏于安全生产管理失察，对现场安全生产检查监督不力，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向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书面检查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审定后报县政府，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7.杨某某，周家镇核桃峪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正宁县民丰源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对旭辉养殖场疏于安全生产管理监管不力，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向周家镇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周家镇全镇通报批评，书面检查经镇党委审定后，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8.李某某，周家镇人民政府分管应急管理负责人，对旭辉养殖场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监管不力，负直接领导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向周家镇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书面检查经镇党委审定后报县政府，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9.李某某，周家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旭辉养殖场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监管不力，负重要领导责任，依据《甘肃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向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书面检查经镇党委审定后报县政府，并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六、事故教训及整改防范措施
一要高度重视，汲取教训。县农业农村局、周家镇要深刻汲取该起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各级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批示指示精神，深入组织开展全行业全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推进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全县各级各部门要以此为鉴，切实抓好本辖区本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全力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要突出重点，强化监管。各乡镇、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重大事故隐患治理2023行动，对标对表、逐项逐条抓好落实。要突出重点行业领域特别是养殖企业、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对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企业要严格按照“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要求开展作业。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管控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行业领域安全。
三要创新形式，加强教育。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播放专题片、以案说法等形式，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和警示教育，特别要加强对养殖领域、有限空间作业从业人员针对性安全教育培训，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坚决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要总结完善，巩固提高。各乡镇、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坚持边开展边总结、边完善、边提高的原则，对前期开展的专项整治进行总结完善，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常态化机制，探索建立可复制的好经验好做法，在全县范围内推广，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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